附件4

淮北师范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协议

甲方：淮北师范大学

乙方：XXX（技术团队）                  

根据《安徽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皖科区〔2023〕13号）《淮北师范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校行字〔2025〕97号）等有关文件要求，为做好本单位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试点工作，经乙方提出赋权申请，甲、乙双方就赋权相关事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为享有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赋权试点单位，乙方为该项职务科技成果的完成人（团队）。乙方为团队的，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应在团队内部协商一致并书面约定内部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指定代表向甲方提出赋权申请。甲方对申请进行审批并在单位内公示，公示期15日。

乙方如实向甲方提供个人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知识产权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一、职务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第二条 本协议所涉职务科技成果形成知识产权的类型包括：□专利 □计算机软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生物新品种 □技术秘密等。

第三条 本协议所涉及的职务科技成果不属于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职务科技成果。

二、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利赋予及权益分配

第四条 甲方同意将第二条所界定的科技成果85%的所有权赋予乙方。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即可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批准或知识产权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将科技成果所有权变更为甲、乙双方共有。

第五条 甲、乙双方同意，若乙方转化或实施该职务科技成果，按甲方15%、乙方85%的比例分配转化该职务科技成果所产生的收益。

第六条 该职务科技成果依法进行登记、知识产权变更、维持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登记费、知识产权变更费、维持费、中介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若乙方单方面不缴纳或逾期缴纳上述各项费用，则视为乙方无条件放弃对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共有；同时，乙方应将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变更为甲方单独所有，变更所需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与实施

第七条 甲、乙双方作为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共有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转让、许可他人实施、作价投资等方式进行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转化或者实施工作，取得的收益由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约定比例进行分配。

第八条 甲方可视情况，将学校留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选择一次性以评估价格转让获得现金收益，也可以选择与乙方共同参股，或者采取约定收益的方式与乙方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进行让渡。

第九条 乙方受让学校留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后，应如实向转化公司的其他股东或拟引进的投资者披露合同内容，并确保其他股东或拟引进的投资者知晓并同意学校仍具有所留存职务科技成果部分所有权的处置权，知晓约定收益需纳入公司经营的固定成本中。

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 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应当秉承诚信和勤勉，积极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进展情况每年形成报告在甲方进行备案。

第十一条 学校要求对权益进行处置外，成果完成人不得自行以转让、质押等方式处分学校共有部分的权益。

第十二条 鼓励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首先在中国境内实施。甲、乙双方向境外的组织、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其实施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应当遵守国家技术出口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科技成果完成人虚构技术成熟度和技术水平，致使投资失败造成损失的，其责任由科技成果完成人承担。

第十四条 科技成果完成人违反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泄露技术成果相关内容，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合作企业同类的业务，给企业或学校造成损失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向企业或学校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科技成果完成人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引起法律纠纷，给企业或学校造成损失的，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向企业或学校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五、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双方均同意采用以下第（ ） 种方式处理： 

1.提交淮北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七条 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淮北师范大学（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XXX （技术团队） 

      完成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个人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联系电话
	邮箱
	所在学院/二级单位

	　
	　
	　
	　
	　
	　

	　
	　
	　
	　
	　
	　

	　
	　
	　
	　
	　
	　


所有被赋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知识产权权利证明材料（专利授权证书等）


